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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木头镇举报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社会监督，鼓励举报安全生产

违法行为，及时发现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

励办法》《应急管理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举报工作的指导意

见》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要求，结合樟木头镇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樟木头镇行政区域内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安全生

产违法行为进行举报以及相关的监督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举报人可以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系统

https://dctjfx.mem.cegn.cn/aqscjb#/、“12350”安全生产举报热线、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信函举报，或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现场举报（详见附件 1）。

第四条 举报奖励只针对实名举报。实名举报要提供举报人的

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以及通讯联系方式等有效身份证明，未提供

真实身份证明者则不予视为实名举报。对于举报事项，举报人要提

供违法行为的时间、地点、人物、情节等情况以及相关证据和线索，

并协助调查。

第五条 举报受理范围包括以下 3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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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存在现实危险，可能直接导致人员伤亡的一般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

（二）重大事故隐患（详见附件 2）；

（三）未依法取得批准或证照不全、证照过期、证照未变更从

事生产经营建设活动的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

第六条 举报人举报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和违法生产经营建设

行为，属于生产经营单位和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尚未发现，经

主管行业部门核查属实的，给予举报人奖金奖励。具有安全生产管

理、监管、监察职责的工作人员及其近亲属或者其授意他人的举报

不在奖励之列。

第七条 举报人举报的事项应当客观真实，并对其举报内容的

真实性负责，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和企业；

否则，一经查实，依法追究举报人的法律责任。

第八条 举报奖励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具体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或违法行为线索；

（二）举报事项经查证属实；

（三）采用实名举报的。

第九条 举报事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

（一）不属于安全生产经营活动的；

（二）无明确的举报对象或者具体举报事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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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举报事项正在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执法检查、事

故调查等途径处理的；

（四）举报事项正在办理或者已经办结的，举报人重复举报或

多部门举报且未提出新的基本情况或新的必要证据线索的；

（五）生产经营单位自查发现或内部报告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已经建立整改台账，且正在整改或已经整改完毕的；

（六）举报事项之前已被检查核实之日起 3个月内重复举报的；

（七）属于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中没有强制性规定且无对应罚则

的事项，或属于鼓励、倡导的事项，没有强制性标准要求的事项；

（八）针对特定行业、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或者特定类型事故

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进行大范围或者无差别举报的，无明确

的证据材料；

（九）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予受理的其他情形。

第十条 举报处理工作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调查核实情况时，不得出示举报材料原件或者复印件，

不得暴露举报人；宣传报道和奖励举报有功人员，除本人同意外，

不得公开举报人的姓名、单位；

（二）接到举报事项后，受理举报的部门应当在 5个工作日内

作出受理或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举报人。属于本部门受理范围的，

应当依法及时受理，不得推诿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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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理单位对举报事项核查处理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60日

内办结，核查处理办结之日起 10日内向举报人答复处理结果；

（四）如果举报的情形不属于本主管部门管理范畴，由最初受

理单位转单至所属主管部门进行跟进处理。

第十一条 为了便于查证，需实名举报，受理单位应当对举报

人的信息进行严格保密，在举报内容进行转批的过程中必须隐去举

报人的一切信息。参与举报处理工作的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保密纪律，

未经举报人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透露举报人身份、举报内容和奖

励等情况，违者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十二条 经受理单位核实，举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和安全生

产违法行为的，经调查属实，按下列标准对实名举报人给予奖励：

（一）举报存在现实危险，可能直接导致人员伤亡的一般生产

安全事故隐患的，给予举报人 200元的奖金奖励，同一举报人针对

一般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举报每月奖励总额不超过 1000元，一般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由相应的主管行业部门判定；

（二）举报重大事故隐患、违法生产经营建设的，依法给予罚

款的行政处罚的，奖励金额按照行政处罚金额的 10%计算，最低奖

励 1000元，最高不超过 10万元。行政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安全生产行政

处罚自由裁量标准》等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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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举报奖金的分配、发放按以下方式执行：

（一）多个举报人多次举报同一事项的，给予实名举报的最先

举报人一次性奖励。多个举报人联名举报同一事项的，奖金可以平

均分配，由第一署名人或者第一署名人书面委托的其他署名人领取；

（二）以单位名义举报的，奖金发给单位；

（三）举报人接到领奖通知后，应当在 60日内提供本人有效

身份证正反面清晰复印件、与举报人信息一致的银行账户及开户行

信息领取奖金；

（四）受理单位审核属实后，向镇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统筹协

调工作小组办公室（镇应急管理分局）提交《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举

报奖励申请表》（详见附件 3），由镇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统筹协

调工作小组办公室（镇应急管理分局）核实情况并认定奖励等级，

根据举报人提供的信息，按照财务管理制度，将举报奖励款项汇至

举报人提供的银行账户。

第十四条 举报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作举报人放弃奖励：

（一）通知举报人后，举报人明确表示不需要奖励的；

（二）按照举报人预留的联系方式，自举报事项处理完成之日

起 60日内无法联系举报人的；

（三）举报人接到奖励通知后超过 60日未提供本人有效身份

证正反面清晰复印件、与举报人信息一致的银行账户及开户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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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第十五条 给予举报人的奖金纳入镇应急管理分局年度部门预

算，从镇年度安全生产专项资金中列支，专款专用，接受纪检监察、

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如发现违规使用等问题，依法追究

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东莞市应急管理局樟木头分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26年 3月 3日起施行，试行 3年。此前

我镇已出台的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附件：1. 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举报电话

2. 49个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和重点检查事

项目录

3. 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举报奖励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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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举报电话

部门 地址 投诉电话 邮编 备注

樟木头镇公共服务办公室
东莞市樟木头镇行政

办事中心 2楼 87711003 523000

樟木头镇经济发展局
东莞市樟木头镇行政

办事中心 4楼 87781199 523000

樟木头镇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东莞市樟木头镇银河

北路建设大厦
87712513 523000

东莞市应急管理局

樟木头分局

东莞市樟木头镇政通路

1号 87706123 523000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樟木头分局

东莞市樟木头镇银河

北路 16号 87792315 523000

东莞市交通运输局

樟木头分局

东莞市樟木头镇政通路

3号 87711583 523000

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樟木头分局

东莞市樟木头镇振兴街

38号 21686345 523000

东莞市生态环境局樟木头分局
东莞市樟木头镇银河

北路 12号 87708618 523000

东莞市消防救援支队十大队

（樟木头）

东莞市樟木头镇樟深路

北 7号 87702119 5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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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49个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和重点
检查事项目录

1.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2.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3.认定露天煤矿重大事故隐患情形

4.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5.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6.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7.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

8.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判定标准

9.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2版）

10.自建房结构安全排查技术要点（暂行）

11.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施工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基础清单（试用）

水运工程建设项目施工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基础清单（试用）

12.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13.公路运营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14.水上客运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指南（暂行）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gz11/202011/t20201102_405767.shtml
https://www.chinamine-safety.gov.cn/zfxxgk/fdzdgknr/tzgg/202207/t20220721_418764.shtml
https://www.chinamine-safety.gov.cn/zfxxgk/fdzdgknr/tzgg/202309/t20230920_463624.shtml
https://www.mem.gov.cn/gk/gwgg/agwzlfl/tz_01/201711/t20171114_235251.shtml
https://www.mem.gov.cn/gk/gwgg/agwzlfl/gfxwj/2017/201711/t20171114_242809.shtml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gz11/202305/t20230523_451578.shtml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82484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xxgk.mot.gov.cn/2020/jigou/aqyzljlglj/202305/t20230531_3837588.html
https://xxgk.mot.gov.cn/2020/jigou/aqyzljlglj/202305/t20230531_3837588.html
https://xxgk.mot.gov.cn/2020/jigou/ysfws/202309/t20230919_3921539.html
https://xxgk.mot.gov.cn/2020/jigou/glj/202310/t20231012_3925566.html
https://www.msa.gov.cn/page/article.do?type=hsfg&articleId=6F8663C7376D45B2E0533A0820C65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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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危险货物港口作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指南

16.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清单指南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清单指南

17.渔业船舶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18.农机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19.重大电力安全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20.水电站大坝工程隐患治理监督管理办法

21.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

特种设备事故隐患分类分级（团体标准 供参考）

22.民用爆炸物品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23.船舶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24.民航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管理规

定

25.民航重大安全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26.民航专业工程施工重大安全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27.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28.地质勘查和测绘行业安全生产重点检查事项指引（试行）

29.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指南（试行）

30.核安全导则《压水堆核动力厂应急行动水平制定》

31.体育行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3版）

https://xxgk.mot.gov.cn/2020/jigou/syj/202006/t20200623_3313835.html
http://www.mwr.gov.cn/zwgk/gknr/202311/t20231115_1692297.html
http://www.mwr.gov.cn/zwgk/gknr/202311/t20231115_1692297.html
http://www.moa.gov.cn/govpublic/YYJ/202204/t20220407_6395681.htm
http://zfxxgk.nea.gov.cn/2022-12/29/c_1310691562.htm
http://zfxxgk.nea.gov.cn/2022-10/19/c_1310671485.htm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2/content_5699927.htm
http://www.cpase.org.cn/uploadfile/2021/0909/1631169792525382.pdf
https://www.miit.gov.cn/jgsj/aqs/gzdt/art/2023/art_924032cb57674057b9266a78c159c414.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GFXWJ/202209/P020220914338060785826.pdf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GFXWJ/202209/P020220914338060785826.pdf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TZTG/202306/t20230601_220137.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TZTG/202305/P020230516421597869423.pdf
https://gi.mnr.gov.cn/202401/t20240105_2815534.html
https://www.mee.gov.cn/gkml/hbb/bgg/201612/t20161216_369206.htm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9/202211/t20221124_1006006.html
https://www.sport.gov.cn/gdnps/content.jsp?id=2714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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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粮食仓储企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33.铁路交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34.铁路建设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35.文物行业重大事故隐患特征清单

36.林草行业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37.教育系统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指引（试行）

38.公路交通事故多发点段及严重安全隐患排查工作规范

39.道路交通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指引（试行）

40.治安领域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指引（试行）

41.商务领域安全生产重大隐患排查事项清单

42.文化和旅游领域重大事故隐患重点检查事项

43.医疗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清单（试行）

44.广播电视行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特征清单

45.气象部门内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指南

46.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垂直管理系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试行）

47.邮政企业、快递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48.铁路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重点

49.铁路隧道工程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http://www.lswz.gov.cn/html/zcfb/2023-07/05/content_275379.shtml
https://www.nra.gov.cn/xxgk/gkml/ztjg/gfzd/gfxw/202305/t20230522_341672.shtml
https://www.nra.gov.cn/jglz/gcjg/fggz/202310/t20231016_343399.shtml
http://www.ncha.gov.cn/art/2023/5/15/art_2237_46159.html
https://www.forestry.gov.cn/c/www/gsgg/558066.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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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举报奖励申请表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申请人信息

姓名 性别 籍贯

联系方式 银行卡账号

举报内容

受理部门
承办人：

联系方式：

奖励金额

受理部门

负责人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镇安全生产和应急

管理统筹协调工作

小组办公室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樟木头镇党政综合办公室 2026年 2月 26日印发


